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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要點 

• 「違例招牌檢核計劃」 

 

• 「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建築工程」 

 

• 「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建築工程」 暨「違例招牌檢
核計劃」 ﹝下稱： 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﹞ 

 

• 推行時間表 



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 

招牌監管 Signboard Control 

• 招牌的定義 
- 招牌(signboard)指只是為展示任何廣告、作出任何公布

或通知或展示任何視像或其他資料的目的而豎設的展示板、
構架、棚架或其他構築物 –《建築物條例》(第123章) 第2
條釋義 

 
• 什麼是違例招牌 
- 未經建築事務監督事先批准及同意而豎設招牌；或 
- 未有根據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」的簡化規定豎設招牌；及 
- 相關招牌工程不屬「指定豁免工程」 
- 以上招牌均屬違例招牌，屋宇署會採取執法行動予以取締 
 
 
 



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 
• 《2012年建築物法例(修訂)條例》及《2013年建築物(小

型工程)(修訂)規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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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於2013年9月2日全面實施 
- 申請參與檢核計劃的違例招牌，必須是

在2013年9月2日之前已經存在的違例
招牌，並符合《建築物(小型工程)規例》
附表3第3部「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一
覽表：建築物條例第39C(1A)條」所列
的項目 

- 「違例招牌檢核計劃」並不適用於「新界
豁免管制屋宇」 

 
 



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 
 違例招牌通過檢核的有效期為5年，通過檢核的招牌仍屬僭

建物，有效期屆滿後須重新進行檢核或把招牌拆除，否則屋
宇署會採取執法行動 

 

 鑑於被核證的招牌已透過檢查證明其安全並符合其他設計及
建造標準，屋宇署不會對該等招牌採取執法行動 ，但「招
牌擁有人」須在有效期內妥善保養其招牌  

 

 如招牌因情況有變或缺乏保養而變得危險，屋宇署可根據 
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第105(1)條規定「招牌擁有人」拆
除有關招牌或進行可令招牌回復安全的工程  

 

招牌監管 Signboard Contro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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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 

違例招牌檢核計劃的指明表格﹝表格 SC01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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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 

違例招牌檢核計劃的指明表格﹝表格 SC01﹞ 



「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建築工程」 
 食物業處所沒有違建工程的政策於2006年4月18日實施 

 

 食物業牌照申請人通知已履行暫准及正式牌照的發牌條件時
，須一併提交由合資格專業人士核證處所已符合沒有違建工
程規定的證明書﹝表格UBW-1 和表格UBW-2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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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建築工程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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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根據《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
例建築工程的指引》，指定類別的現有違建工程無須列入
核證範圍內，其中包括下列的違例招牌： 
 

- 伸越建築界線不超過600毫米、兼最少有2.5米豎向淨空的
舖面架空伸建物， 而這些伸建物不含石材、磚/ 瓦片、玻
璃或水泥砂漿， 以及並非以混凝土建造 

- 非搭建於核准簷篷上或從這類簷篷懸下的現有招牌，而其
指明角柱的最大平面面積少於20平方米 

 
• 受委託的合資格專業人士本人須採取所需步驟包括進行目

測檢查， 並信納有關違例招牌並非處於失修或危險的狀況 



「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建築工程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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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有關核證只限於向發牌當局申請食物業牌照及轉讓牌照之
用 
 

• 屋宇署會根據當時的執法政策， 引用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規
定採取行動，以拆除或糾正有關違例招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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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食物業牌照申請人可自願選擇： 
 

- 沿用現有程序，委託合資格專業人士完成「核證食物業處
所沒有違例建築工程」 後，並向發牌當局提交證明書﹝表
格UBW-1或表格UBW-2﹞；或 

- * 委託合資格專業人士「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例建築工
程」同時完成「違例招牌檢核計劃」，並向發牌當局提交
證明書﹝表格UBW-1a或表格UBW-2a﹞ 

 
* 有關招牌必需屬於《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核證食物業處所沒有違
例建築工程的指引》內指定類別內的違例招牌，並符合《建築物(小型工
程)規例》附表3第3部「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一覽表：建築物條例第
39C(1A)條」所列的項目的招牌 

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

伸出式招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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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

靠牆式招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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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含發光二
極體的展示

系統 
 

展示面積> 
10平方米及
≤ 20平方米 

不含發光二極體的展示系統 
展示面積> 10平方米及≤ 20平方米 
伸出≤ 600毫米 

≥2.5米淨空高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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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招牌位置及尺寸的
規定 
 
（認可人士、註冊結
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
工程師作業備考APP-
126附錄B） 



招牌監管 Signboard Control 

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表格UBW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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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表格UBW-1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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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表格UBW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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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表格UBW-2a 



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
招牌監管 Signboard Control 

• 大部分規模較小及構成潛在風險較低的違例招牌可以透過
「合併核證計劃」繼續保留使用 
 

• 如食物業牌照申請人希望繼續保留使用現存的違例招牌，
可委託合資格專業人士於通知已履行暫准及正式牌照的發
牌條件時，向發牌當局提交證明書﹝表格UBW-1a或表格
UBW-2a﹞，以一併檢核相關違例招牌，藉此減省時間和
成本 
 

 
 

 



「合併核證計劃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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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屋宇署不會對已通過檢核的招牌採取執法行動 *。因此有
關食物業處所招牌得以保留，並不會影響食物業處所的運
作 

 
• 由合資格專業人士負責檢查及核證安全後，可提升現存違

例招牌的安全 
 

• 每5年重新檢核，可保證違例招牌有定期性的安全監察，促
使招牌擁有人對其招牌經常作保養及維修，提高現存違例
招牌的安全水平 

 
* 屋宇署只會對危險招牌採取執法行動 



推行時間表 

招牌監管 Signboard Control 

• 構思於2018 年實施  



謝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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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問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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